
证券代码：

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2011024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

15

时

30

分在本公司二十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王晓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经与会董事

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内部审计制度》。（全文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

登载于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的《内部审计制度》）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全

文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登载于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3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

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全文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登载于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

加强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通过传真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场与其它方式同时进行的方式在深圳市福田

区梅林路捷顺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唐健召集，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唐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议

案》：

公司对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进行自查，董事会经认真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附件

１

： 修订章程条款对比如下：

条款 原章程（草案）中的内容 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原章程名称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第三条

公司于【批

／

核准日期】日经【批

／

核机关全称】

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份数额】股，于【上市日期】日在【证券交

易所全称】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３０００

万股，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１８６５．２５３８

万股，均为

普通股。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进行国有股（

Ａ

股）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现正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

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工作。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并授予簿记管理人不超过上述发行的

Ｈ

股股数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

根据资本市场情况，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完成

９９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发行上市，并可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前行使不超过

１４９

，

２９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的超额配售权。

根据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发［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的规定及财政部的批复，

公司本次

Ｈ

股上市时，公司

１３

家国有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信国安集

团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凯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企业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贸鑫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申鑫经济发展总公司应按照本次

Ｈ

股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国有股（

Ａ

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持有，即，上述

１３

家国有股股东需就公司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进行国有股（

Ａ

股）减持并注销该等股份，该等股份在

Ａ

股注销后将

转为

Ｈ

股，于公司

Ｈ

股上市时存入社保基金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资者账户上，由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代社保基金持有。

就上述减持方案，公司

１３

家国有股股东已分别出具承诺函，同意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和财政部的批复进

行国有股减持，并委托公司按照相关批准文件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上述股东持有的应予减持的股份数为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退出

Ａ

股，该等股份在退出

Ａ

股后将转为

Ｈ

股。 减持前公司

Ａ

股股数为

９

，

９４５

，

７０１

，

４００

股，减持后公司

Ａ

股股数为

９

，

８４６

，

１７１

，

４００

股。 各股

东具体减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股数

（股）

本次减持股数

（股）

减持后持股数

（股）

１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２

，

３３２

，

５３１

，

２２１ ８８

，

８６３

，

３９５ ２

，

２４３

，

６６７

，

８２６

２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１１１

，

０３０

，

９００ ４

，

２２９

，

９９０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９１０

３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

６６

，

４６５

，

１９８ ２

，

５３２

，

１５２ ６３

，

９３３

，

０４６

４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２７

，

５４９

，

８４９ １

，

０４９

，

５７８ ２６

，

５００

，

２７１

５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

，

２８４

，

４００ １

，

００１

，

３６８ ２５

，

２８３

，

０３２

６

青岛凯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７

，

１６９ １１

，

５４２

，

８３１

７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６５

，

０００ ４５２

，

０２６ １１

，

４１２

，

９７４

８

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公司

８

，

９７４

，

９２６ ３４１

，

９２１ ８

，

６３３

，

００５

９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７

，

６０９

，

８８１ ２８９

，

９１７ ７

，

３１９

，

９６４

１０

上海贸鑫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８３２

，

４７９ １４６

，

００８ ３

，

６８６

，

４７１

１１

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４９９

，

７５０ ９５

，

２３４ ２

，

４０４

，

５１６

１２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９５６ １

，

５３９

，

０４４

１３

上海申鑫经济发展总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８６ ２５９

，

７１４

小计

２

，

６１２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１２

，

９８３

，

６０４

其他

Ａ

股股东

７

，

３３３

，

１８７

，

７９６ － ７

，

３３３

，

１８７

，

７９６

合计

９

，

９４５

，

７０１

，

４００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９

，

８４６

，

１７１

，

４００

此外，如行使超额配售权，上述国有股股东将依据规定进一步进行相应的国有股减持。届时，公司将另行

公告。

本次国有股减持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国有股减持

转

增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 － －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 － －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其他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４

－

０．

２４

－

－

－

－

－ －

－

－

－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４

－

０．

２４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４ － － － － ２３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２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９２１

，

７８２

，

４００ ９９．７６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 －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９

，

８２２

，

２５２

，

４００ ９８．７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４

、根据国有股减持的相关

规定划转至社保基金并转

换为

Ｈ

股的股份

－ －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 －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９

，

９２１

，

７８２

，

４００ ９９．７６ － － － － ９

，

９２１

，

７８２

，

４００ ９９．７６

三、股份总数

９

，

９４５

，

７０１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９

，

９４５

，

７０１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如上表所示， 根据国有股减持的相关规定划转至社保基金并转换为

Ｈ

股的股份数量为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该等股份将于公司

Ｈ

股上市时存入社保基金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资者账户上，由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社保基金持有。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25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以

通讯送达的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何清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二、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三、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幕交易防控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办法》；

四、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五、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接待与推广工作制度》

(2011

年

9

月

29

日修订版

)

。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1-35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江阴国际大酒店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3

人， 代表公司股份

503,289,3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1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489,636,8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98

人，代表公司股份

13,652,521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6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审议案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公司《关于向下修正

"

双良转债

"

转股价格的议案》。

赞成：

489,919,69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7.34％

；弃权：

13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3％

；反对：

13,230,5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6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1-36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修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修正前转股价格：

20.81

元

/

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

13.63

元

/

股

●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

2011

年

10

月

10

日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

双良转

债

"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以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

的均价高者的

120%

确定，若修正后转股价高于修正前，则以修正前转股价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2011

年

9

月

29

日）前

20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11.36

元，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个交易日（

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10.90

元，因此，确定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

13.63

元（

11.36

元

×

120%

）。 自

2011

年

10

月

10

日起，

"

双良转债

"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0.81

元

/

股调整为

13.63

元

/

股。

2011

年

9

月

30

日，

"

双良节能

"

和

"

双良转债

"

正常交易，

"

双良转股

"

停止交易。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2011-035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9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二、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选独立董事肖向锋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谢耘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规定，现增选独

立董事肖向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原：第四条 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或全资子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控股子公司负责人、

公司派驻参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为负有向董事会报告重大信息的义务人，负有报告其

职权范围内所知悉的重大信息的义务。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获悉本制度规

定的重大信息时应及时将有关信息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报告。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

代表具体承办重大信息报告的具体工作。

修改为：

第四条 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或全资子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控股子公司负责人、公

司派驻参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为重大信息报告的义务人和第一责任人，负有报告其职

权范围内所知悉的重大信息的义务。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获悉本制度规定

的重大信息时应及时将有关信息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报告。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

表具体承办重大信息报告的具体工作。

修改后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证券投资内控制度〉的议案》。

1

、原：第一条 为规范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投资投资行为及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

--

证券投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修改为：第一条 为规范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投资投资行为及相关信

息披露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

--

证券投资》、《中小板企业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2

、原：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证券投资，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一）境内外股票及其衍生产品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含参与其他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三）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的投资；

（四）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修改为：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证券投资，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一）境内外股票及其衍生产品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含参与其他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二）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投资；

（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的投资；

（四）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证券投资行为。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行为不适用本制度，但无担保的债券投资仍适用本制度。

3

、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

第七条 公司在以下期间，不得进行证券投资：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二）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三）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4

、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原第七条修改为第九条，第八条改为第十条，…

.

以此类推。

第八条 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时，应同时在公告中承诺在此项证券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5

、原：第七条 公司年度证券投资符合以下条件的，应对年度证券投资情况形成专项说明，并提交董

事会审议，保荐人（如有）和独立董事应对证券投资专项说明出具专门意见：

（一）证券投资金额占公司当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上的；

（二）证券投资产生的净利润占公司当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在

500

万以上的。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数，取其绝对值计算。

前款所称投资金额是指用于证券投资的金额最高时点数；进行股票及其衍生产品一级市场投资，其投

资金额为实际认购新股所使用的资金。

修改为：第九条 公司年度证券投资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对年度证券投资情况形成专项说明，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保荐机构（如有）和独立董事应对证券投资专项说明出具专门意见：

（一）证券投资金额占公司当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

（二）证券投资产生的利润占公司当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在人民币

100

万以上的。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数，取其绝对值计算。

6

、原：第二十九条 公司披露的证券投资事项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证券投资概述，包括投资目的、投资额度、投资方式、投资期限、资金来源等；

（二）证券投资的投资流程、资金管理、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

（三）证券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四）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六）保荐人意见；（如有）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修改为：第三十一条 公司披露的证券投资事项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证券投资概述，包括投资目的、投资额度、投资方式、投资期限、资金来源等；

上述所称投资额度，包括将证券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即任一时点证券投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投

资额度。

（二）证券投资的投资流程、资金管理、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

（三）证券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四）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六）保荐人意见；（如有）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7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原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原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以此类

推。

第三十二条 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末证券投资情况以及报告期内证

券投资的买卖情况。

修改后的《证券投资内控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内控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

查整改计划》。

《内控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整改计划》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3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 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公司董事

9

名，

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9

名。 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北京银行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1

年度向北京银行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期限一年，授权董事会在授信额

度内审批贷款，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迅速，本次申请授信额度主要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36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本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天集团

"

）通知，华天集团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000

万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营业部用于质押贷款，

质押期限一年。

截止

2011

年

9

月

28

日，华天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26,637,6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43%

，全部为无限售

条件股。目前，华天集团持本公司股份质押冻结共

122,086,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37.38%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16.98%

。 华天集团持本公司股份质押冻结全部为银行质押贷款冻结。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０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宾馆第五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唐 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２

、选举宋水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３

、选举蒋建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４

、选举梁超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５

、选举杨毅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６

、选举何胜强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７

、选举王广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８

、选举罗 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９

、选举富宝馨先生为公司外部董事的提案；

１０

、选举周 凯先生为公司外部董事的提案；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王伟雄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

、选举杨乃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３

、选举冯根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４

、选举强 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５

、选举王开元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６

、选举张 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１

、选举张 力先生为公司股东监事的提案；

２

、选举刘 巍先生为公司股东监事的提案。

（四）关于重新审议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五）关于签订委托代理出口协议的议案；

（六）关于签订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二）、（三）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议案（四）、（五）、（六）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其中：

议案（一）、（二）、（三）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股东代表监事，表决将分别进行；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１０

日

每天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８

：

００

（三）登记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国际证券事务部

（四）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

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时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６８

２

、投票简称：西飞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西飞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

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如议案

３

为选举股东代表监事，则

３．０１

元代表第

一位候选人，

３．０２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００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选举唐 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１

１．２

选举宋水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２

１．３

选举蒋建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３

１．４

选举梁超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４

１．５

选举杨毅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５

１．６

选举何胜强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６

１．７

选举王广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７

１．８

选举罗 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８

１．９

选举富宝馨先生为公司外部董事的提案

１．０９

１．１０

选举周 凯先生为公司外部董事的提案

１．１０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选举王伟雄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０１

２．２

选举杨乃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０２

２．３

选举冯根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０３

２．４

选举强 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０４

２．５

选举王开元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０５

２．６

选举张 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０６

３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３．１

选举张 力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提案

３．０１

３．２

选举刘 巍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提案

３．０２

４

关于重新审议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签订委托代理出口协议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签订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

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

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 …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

４

）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一、议案二和议案三为累积投票制议案，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

其投向该候选人的票数。

股东持有的选举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１６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唐军先生、宋

水云先生、蒋建军先生、梁超军先生、杨毅辉先生、何胜强先生、罗阳先生、王广亚先生、富宝馨先生、周凯先

生、王伟雄先生、杨乃定先生、冯根福先生、强力先生、王开元先生、张武先生，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

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１６

的乘积。

股东持有的选举监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２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张力先生和刘

巍先生，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２

的乘积。

（

５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除累积投票制以外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

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

东先对议案

４

至议案

６

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股东对议案

４

至议案

６

中已投票

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

４

至议案

６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

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６

）对同一议案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７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或“深交所数字证书”。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

体流程如下：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交易

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潘 燕、刘 剑

联系电话：（

０２９

）

８６８４６５３９

传 真：（

０２９

）

８６８４６０３１

通讯地址：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国际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８９

（二）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附件：授权委托书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

姓名：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 决 结 果

累积投票制议案 投票数

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唐 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２

选举宋水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３

选举蒋建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４

选举梁超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５

选举杨毅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６

选举何胜强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７

选举王广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８

选举罗 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９

选举富宝馨先生为公司外部董事的提案

１０

选举周 凯先生为公司外部董事的提案

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王伟雄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２

选举杨乃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３

选举冯根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４

选举强 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５

选举王开元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６

选举张 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三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１

选举张 力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提案

２

选举刘 巍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提案

非累积投票制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四 关于重新审议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五 关于签订委托代理出口协议的议案

六 关于签订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的议案

注：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

为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

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３．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根据

《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

》，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

持了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

６８７ ８１２ ９３７ ０６２ １８７ ３１２

４３７ ５６２

末

“

４

”

位数

：

７７１３ ９７１３ １７１３ ３７１３ ５７１３

５０８０

末

“

６

”

位数

：

９０６５２８ １０６５２８ ３０６５２８ ５０６５２８

７０６５２８ ５６８７９５ ０６８７９５

末

“

７

”

位数

：

１７０８０１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

码共有

１６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

。

发行人：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五


